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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辰欣药业”）持股5%

以上股东韩延振先生持有辰欣药业无限售流通股份45,533,834股，占辰欣药业总股本的10.06%。其
中120,000股为其他方式获得，45,413,834股为协议转让所得，以上股份均已于2024年12月29日前全
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做出适当减持安排。韩延振

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4,527,54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9,055,082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13,582,623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在任意连续 90日内，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变动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韩延振先生可以对减持计
划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韩延振发来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韩延振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45,533,834
持股比例

10.0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120,000股
协议转让取得：45,413,83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韩延振

南京辰昕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5,533,834
1,368,187
46,902,021

持股比例

10.06%
0.30%
10.3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韩延振为南京辰昕第一大股东、实际
控制人

韩延振为南京辰昕第一大股东、实际
控制人

—

注：韩延振先生是南京辰昕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南京辰昕同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文中
简称“南京辰昕”）为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辰欣药业45,533,83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06%；通
过南京辰昕间接持有辰欣药业456,15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008%。南京辰昕直接持有辰欣药
业1,368,18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韩延振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超过：13,582,
623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4,527,54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9,055,082股

减持期间

2025/3/4～
2025/6/3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协 议 转 让
所得

拟 减 持 原
因

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韩延振先生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公司将会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韩延振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市场情况、公司股价以及相关规定等因

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减持计划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5-009
债券代码：118024 债券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

暨涉诉ATL专利被宣告无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涉诉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全部无效。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上诉人、一审第一被告。
● 涉诉金额：4,039.6万元。
● 是否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单独或合称“ATL”）之间的专利争
议案件中已有13个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或法院判决无效，已有12个案件被ATL主动
撤诉，已有1个案件被法院驳回ATL的起诉。公司所研发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本次
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7月8日，公司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送达的关于ATL

起诉公司的《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ATL称公司产品涉嫌侵犯其ZL201210405678.9号专利。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
诉讼的进展公告》。

二、诉讼进展情况
2023年7月7日，公司收到福州中院对前述案件出具的《民事判决书》。根据上述《民事判决书》

的判决结果，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害名为“一种软包装锂离子电芯加宽结
构及其制作方法”（专利号：ZL201210405678.9）发明专利权的产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ATL经济损失和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4,015万元；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中的
24.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司不服上述福州中院的一审判决，并已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目前该案件正处于二审阶段。
2025年2月7日，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580366号），国家

知识产权局宣告上述ATL起诉公司专利侵权纠纷案的涉诉专利ZL201210405678.9号发明专利权全
部无效。

三、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ATL之间的专利争议案件中已有13个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宣告或法院判决无效，已有12个案件被ATL主动撤诉，已有1个案件被法院驳回ATL的起诉。
公司所研发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

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5-008
转债代码：118024 转债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

及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及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安义浙银汇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银汇
嘉”）及其一致行动人安义汇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嘉股权”）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89,636,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95%。

● 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及被动稀释，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2月7日收到浙银汇嘉及其一致行动人汇嘉股权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的
告知函》，自2025年1月10日至2025年2月6日期间，上述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2,584,881股；2023年4月28日至2024年6月6日期间，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冠宇转债”转股
以及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公司的总股本由 1,121,855,747股增加至 1,127,286,261股，导致
浙银汇嘉及其一致行动人汇嘉股权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前述因素综合导致浙银汇嘉及其一致行动
人汇嘉股权合计持股比例由 8.22%变动至 7.95%，变动幅度达到 0.27个百分点，触及 1%的整数倍。
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权益变动明
细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权益变动明
细

合计

名称1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被动稀释

名称2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及
被动稀释

安义浙银汇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新经济产业园内

2023年4月28日至2024年6月6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安义汇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新经济产业园内

2023年4月28日至2025年2月6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股）

0

变动数量（股）

2,584,881
2,584,881

变动比例（%）

0.04

变动比例（%）

0.23
0.27

备注：
1、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2、变动方式“被动稀释”是指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冠宇转债”转股及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总

股本增加，股东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以上表格中比例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浙银汇嘉

汇嘉股权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89,636,900
2,584,881
92,221,781

持股比例

7.99%
0.23%
8.22%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89,636,900
0

89,636,900

持股比例

7.95%
0%

7.95%
备注：
1、以上表格中比例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之“持股比例”是以公司当时的总股本1,121,855,747股为基数计

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之“持股比例”是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127,286,261股为基数计算。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其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及被动稀释所致，不触及要约收

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及被动稀释，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

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5-018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包括6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2025年 1月担保金额合计 306,509.40万元；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10,328,334.06万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2025年1

月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50,000.00万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5年1月，因申请融资，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友钴业”）为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4家子公司提供250,000.00万元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2家子公司提
供56,509.40万元担保，合计提供306,509.40万元担保。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合计

被担保人

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
公司

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分公司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
限公司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
限公司

PT.HUAFEINICKEL ⁃
COBALT

华友新能源科技（衢
州）有限公司

华友新能源科技（衢
州）有限公司

HUAYOU(HONG ⁃
KONG)CO.,LIMITED

-

担保金额

20,000.00
85,000.00
75,000.00
20,000.00
50,000.00
10,000.00
25,000.00
21,509.40
306,509.40

担保到期日

2026/1/16
2027/12/31
2028/1/9

随业务期限

随业务期限

2026/1/14
2028/1/21
2029/1/21

-

债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锦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衢化支行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
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市分行营业部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大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公告《华友钴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华友钴业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和《华友钴业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及公司各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预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2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
币），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3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为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以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参
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5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与质押等
担保形式。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华友钴业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3）。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期限：1年～4年或随业务期限；
（三）担保金额：合计306,509.40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当前经营状况良

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
理性。

本次担保对象中，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PT.HUAFE⁃

INICKELCOBALT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具有经营控制权，因而为其担保时未
有反担保，部分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对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公司的
担保，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按持股比例（含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本次担保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
担保行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子公司利益，不
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10,328,334.06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担保6,446,819.51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718,781.80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担保 1,814,414.84万元人民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抵押金额 1,275,616.13万元人民币；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担保72,701.77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5-017
股票代码：113641 股票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

及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增持股份及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综合影响所致，不触及要约收
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2025年1月23日至2025年2月7日期间，华友控股因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导致总股本减少，其持股比例从16.96%增加至17.62%，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从21.82%增加至22.50%。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288号6幢103室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明细

变动方式

限制性股票注销导致被
动增持

集中竞价增持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日期

2025年1月23日

2025年1月27日--2025年
2月7日

变动股数

0
10,340,669

变动比例

0.05%
0.61%

注：2025年1月21日，公司披露《华友钴业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8），于2025年1月23日实施完成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股票共计5,033,
840股，据此公司总股本由1,697,214,928股变更为1,692,181,088股。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华友控股

陈雪华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287,815,482
82,504,946
370,320,428

持股比例

16.96%
4.86%
21.82%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298,156,151
82,504,946
380,661,097

持股比例

17.62%
4.88%
22.50%

注：1、以上表格中如有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2、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以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实施前的总股本测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以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后的总股本测
算。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88322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5-008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

及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鑫”）实施

前期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云鑫持有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48,

822,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1%；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云鑫持有公司股份48,000,12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2.00%。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7日收到上海云鑫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上海云鑫于2025

年 1月 10日至 2025年 2月 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822,000股（以下简称
“本次权益变动”），占公司总股本的0.21%。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云鑫持有公司股份48,000,12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00%。

（一）上海云鑫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公司性质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4年02月11日

913101010878127993
145178.2336万人民币

纪纲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618号601室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二）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云鑫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合计

变动期间

2025年1月10日至2025年
2月7日

/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数量（股）

822,000
822,000

减持比例

0.21%
0.21%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股东减持承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云鑫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48,822,120
48,822,120

持股比例

12.21%
12.21%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48,000,120
48,000,120

持股比例

12.00%
12.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云鑫实施前期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

收购，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

2、本次权益变动与上海云鑫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
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系上海云鑫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云鑫仍处于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其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通知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88322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5-009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一道88号奥比科技大厦3层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3
122
1

510,943,473
98,186,483
412,756,990
70.0877
13.4685
56.61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

董事长黄源浩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靳尚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98,161,929
412,756,990

比例（%）

99.9749
100.0000

反对

票数

3,514
0

比例（%）

0.0035
0.0000

弃权

票数

21,040
0

比例（%）

0.0216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205,807
比例（%）

98.0043

反对
票数

3,514
比例（%）

0.2856

弃权
票数

21,040
比例（%）

1.71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应当回避表决本次会议议案1；经核验，无

关联股东投票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玉婷、陈佳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13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名称及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于2025年2月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同意公司中文名称由“国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831,773,168.00元
变更为人民币5,472,042,233.0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4日披露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号）、《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号），于2025年2月7日披露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0号）。
2025年2月7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名称和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无锡市数据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5914870B
名称：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法定代表人：葛小波
注册资本：547204.2233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9年01月0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债券市场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证
券财务顾问服务；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5-006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盘阳路59弄7幢16号（近联友路）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0
280,010,641
66.847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常建鸣先生因公无法参加会议，经公司董事一致同意

推选董事程建国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
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2人，董事常建鸣、傅磊、常建云、William Huaizhi Chen、独立董事黄

河、鲁晓冬、孙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邵颂一、沈陆威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了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793,972
比例（%）

99.9226
反对

票数

18,800
比例（%）

0.0067
弃权

票数

197,869
比例（%）

0.07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1,507,846

比例（%）

99.0026

反对

票数

18,800

比例（%）

0.0865

弃权

票数

197,869

比例（%）

0.91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相关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相关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吕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5-007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经营发展需要，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部已于近日搬迁至新址办
公，变更前后的情况如下：

变更前

上海市闵行区闵北工业区鸣嘉路168号

变更后

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88弄7号楼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邮政编码、投资者电话、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随着上述变动，公司用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对接地址也发生相应改变，具体联络信息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88弄7号楼
邮政编码：201107
联系电话：021-52634688
网址：www.moons.com.cn
电子邮箱：dm@moons.com.cn
以上变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知悉。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5－005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2月7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何
达能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何达能先生因到龄退休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何达能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何达能先
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达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7,654股。辞职后，何达能先生将会继续遵守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何达能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何达能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
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5－006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2月5日、2月6日、2月7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刚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
披露的再融资事项外，确认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2月5日、2月6日、2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刚先生确认，截至目前，除公司已披露的再融资事项外，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与筹划其他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业务重组、股份回购、
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交易或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5年2月5日、2月6日、2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累计换手率20.60%，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公司已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475,000万元至-585,0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75,
000万元至-575,000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5-013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凤凰大道777号爱众运营中心5楼9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2
496,344,780
39.34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经公司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朱繁荣先生主持。会议采

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张亚光先生、唐海涛先生因工作冲突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杨伯菊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4,458,210
比例（%）

99.6199
反对

票数

1,678,800
比例（%）

0.3382
弃权

票数

207,770
比例（%）

0.0419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选举杨晓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4,242,540
比例（%）

99.5764
反对

票数

1,466,200
比例（%）

0.2953
弃权

票数

636,040
比例（%）

0.1283
3、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岳池电力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4,104,550
比例（%）

99.5486
反对

票数

1,907,400
比例（%）

0.3842
弃权

票数

332,830
比例（%）

0.067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选举熊运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李常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得票数

488,138,133
487,841,65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8.3465
98.2868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4.01
4.02

议案名称

选举杨晓玲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

选举熊运开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李常兵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票数

94,716,933

88,612,526
88,316,050

比例（%）

97.8286

91.5237
91.2175

反对

票数

1,466,200

比例（%）

1.5143

弃权

票数

636,040

比例（%）

0.657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4.01、4.02为累积投票、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取得参加表决的股东以累

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非累积投票、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取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原、龚星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14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标的为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通发展”）股东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0,000股股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本次拍卖成交股数为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本次拍卖成交股份后续

还涉及缴纳拍卖余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5年2月6日10时至2025年2月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通过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万通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0,000股股票。
二、本次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本次网络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标的物名称

万通控股所持万通发展 20,000,000
股股票

合计

网络拍卖
时间

2025年2月6日10:00:00 —2025年2月
7日10:26:00

成交股数（股）

2,000,000
1,200,000
1,000,000
800,000
600,000
55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1,350,000
20,000,000

成交金额（元）

9,440,000
5,664,000
4,720,000
3,776,000
2,832,000
2,596,000
2,360,000
2,360,000
2,360,000
2,360,000
2,360,000
53,345,000
94,173,000

竞买人

陆静波

蒋方敬

冯蓉

毛芳林

贾文杰

李然

李兴玲

张旭生

魏恒彬

由亚男

王登正

韩莉莉

/

拍卖结果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裁定

/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本次拍卖成交股数为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
2、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本次拍卖成交股份后续还涉及缴纳拍卖余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